
皖应急〔2021〕102号

安徽省应急管理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组织
开展 2021-2022 年度全省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

各市应急管理局、财政局：

今年以来，我省自然灾害突发连发、多发频发，全省 16个

市均不同程度受灾，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造

成一定影响。与近年来同期相比，今年以来全省灾情虽偏轻，但

部分地区受灾偏重，部分受灾群众当前和长远生活均受影响，特

别是今冬明春期间基本生活面临困难，防范因灾致贫返贫压力较

大。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，落实应急管理部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，有力有序做

好全省冬春救助工作，有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，确保他们安

全温暖过冬过节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工作部署

做好冬春救助工作，是践行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理念和贯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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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，也是织密扎牢民生

兜底保障安全网的必然要求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受灾群

众冬春生活救助工作的重要意义，清醒认识新时代冬春救助工作

的新形势新要求，以扎实的作风，周密的安排做好冬春救助准备，

要围绕“确保受灾群众安全、温暖过冬”的工作目标，忠诚履行

使命，竭诚为民担当，通过强化工作部署、加大款物投入、加快

工作进度、加强跟踪检查、做好绩效评估，全力做好冬春救助工

作。

二、开展调查评估，摸清救助需求

准确掌握冬春期间受灾困难群众救助需求是做好冬春救助

工作的前提和基础。各地要精心组织冬春救助需求调查评估，精

准掌握需救助人员数量、需救助时段、资金和物资需求数量等。

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人员走村入户，详细调查

受灾困难家庭基本情况、受灾情况、自救能力以及口粮、衣被、

取暖等方面困难和需求，规范准确填报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

救助人口一览表》和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表》，

自下而上逐级建立台账，确保底数清、情况明、数据准。市级应

急管理部门要及时做好需救助数据的汇总、调查和核查工作。各

级要加强部门间会商，研究冬春救助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，制定

本地区冬春救助实施方案，明确救助范围和对象、救助标准及救

助程序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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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落实主体责任，统筹安排资金

各地要积极落实灾害救助主体责任，按规定安排落实好本级

资金，加大对巩固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地区和重灾区倾斜支持力

度。地方完成冬春救助任务确有困难、需申请上级冬春救助资金

的，由本级应急管理、财政部门联合向上一级应急管理、财政部

门，逐级上报申请资金补助。各市申请报告（采用财政文号）、

评估报告应于 10 月 10 日前报省应急管理厅、财政厅，同时将

分县（市、区）的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表》通过

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，确保申请报告与统计表数据一

致。资金申请报告要专章明确本地区全年总体灾情、上级和本级

救灾应急资金和冬春资金投入以及其他救灾工作开展情况等。有

条件的地区应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报送《受灾人员冬

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》（台账）。

四、规范工作程序，突出救助重点

各地要严格按照受灾人员本人申请（或小组提名）、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民主评议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、县

级应急管理部门审批的程序精准确定救助对象。县级应急管理部

门要会商财政部门，按照“分类救助、重点救助”原则，结合本

地实际出台冬春救助具体实施标准，要优先做好倒房重建户和受

灾的低保对象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散居孤儿、留守老人、留守

儿童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以及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等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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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人员的救助。冬春救助资金原则上通过 “一卡（折）通”方

式发放，注明“冬春救助资金”字样，并发送打款提示信息，最

晚春节前将冬春救助资金全部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。确需实物救

助的，应严格按照招标投标和采购管理有关规定组织采购，确保

采购物资的质量安全。

五、主动接受监督，严格监督问效

各地要按照“专款专用、重点使用、无偿使用”的原则，加

强冬春救助款物监督管理，不得优亲厚友，不得平均发放，严禁

资金截留挪用、发放迟缓或沉淀不用，严禁以慰问金形式发放，

严禁将冬春救助资金用于行政管理、工作经费支出或平衡预算。

要按照信息公开的要求，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工作情况，加强冬

春救助新闻宣传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。同时，采取抽

样调查、实地调研等方式检查款物分配、发放等情况，配合本地

财政、纪检监察、审计等部门加强监督检查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

监督检查结果。

六、推进部门协同，加强制度衔接

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应加强与同级民政、乡村振兴等相关部门

的协调联动和工作衔接，健全完善工作通报、信息共享等工作机

制，强化资金政策统筹协调，切实做好冬春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、

临时救助等帮扶机制和政策有序衔接。冬春救助工作完成后，受

灾群众基本生活仍存在困难的，符合条件的应按规定及时纳入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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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社会救助和帮扶制度安排，妥善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。

各地冬春救助及相关工作开展情况要及时向省应急管理厅

报告。省应急管理厅将定期调度、统计和汇总全省冬春款物下拨

发放情况，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度，适时会同有关部门组成工作

组，赴重灾地区或进度较慢地区开展调研，指导督促地方规范有

序及时发放冬春救助款物。

安徽省应急管理厅 安徽省财政厅

2021年 9月 17日



— 6 —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1年 9月 18日 印发

共印 1份


